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设备供应商，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和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强化用工实名制管理促进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现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的通知》（粤建市函〔2021〕755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2023〕38号）以及省、市关于用工实名制管理方面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录入实名制管理信息
　　各建筑用工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将项目和人员的基本信息、附件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款支付担保、工人工资保证金相关凭证、合同文件等）、月度文件、工人技能证书以及项目的实际用工人员变更情况等实名制管理信息规范录入佛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域实名制管理平台（简称“市实名制平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在市实名制平台中更新项目状态，如“筹备”、“在建”、“停工”、“完工”等。
　　二、加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监管
　　施工现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主要包括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等，应及时将人员的身份证信息、文化程度、职称证书、注册资格证书和注册企业、工作岗位、手机号码等信息及时录入市实名制平台，并通过人脸、指纹等生物识别考勤打卡进行上下岗，其中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专业监理工程师每月带班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80%，总监理工程师每月带班监理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60%（不含）。严禁照片打卡、集中代刷、他人代替打卡、利用技术手段远程打卡以及篡改考勤信息等任何形式的弄虚作假行为。
　　三、强化实名制通道视频监控管理
　　各在建工地应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建筑工程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指引》（南建水函〔2023〕54号）等文件要求，在实名制通道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施工现场所有人员的考勤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实名制通道的监控录像机应放置在门卫室，且支持执法人员在现场连接录像机查阅录像。实名制通道的视频监控设备应接入南海区住建水务智慧一张图工地视频监管平台，保证摄像头24小时在线，接入的网络线路满足播放视频稳定流畅，且支持在区视频平台回放录像。实名制通道视频监控的录像保存期限不少于30日。
　　各在建工地应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如发现设备故障或数据异常，应及时告知设备供应商，设备供应商接到报障后24小时内完成修复。
　　四、区镇联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辖区内在建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区质监站应加强在监工程在市实名制平台上的项目状态、施工现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信息规范录入和到岗履职情况、实名制通道运行情况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发现存在不规范行为的，应及时制止并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整改的，及时向区住建水务局报告。
（二）区住建水务局将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区在建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并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全区通报和诚信扣分。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11月21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务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各设备供应商，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屋建筑和职责范围内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规范建

筑市场秩序，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强化

用工实名制管理促进在建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现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的通知》（粤建

市函〔

2021

〕

755

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用工实名制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建〔

2023

〕

38

号）以及省、市关于用工实名制管

理方面的通报等相关文件精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录入实名制管理信息

 

  

各建筑用工企业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将项目和人员的基本信息、附件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工程款支付担保、工人工资保证金相关凭证、合同文件等）、月度文件、工人技能证书

以及项目的实际用工人员变更情况等实名制管理信息规范录入佛山市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领

域实名制管理平台（简称“市实名制平台”），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施工单位应根

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及时在市实名制平台中更新项目状态，如“筹备”、“在建”、“停工”、

“完工”等。

 

  

二、加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到岗履职监管

 

  

施工现场关键岗位管理人员，主要包括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总监理工程师

、专业监

理工程师等，应及时将人员的身份证信息、文化程度、职称证书、注册资格证书和注册企业、

工作岗位、手机号码等信息及时录入市实名制平台，并通过人脸、指纹等生物识别考勤打卡

进行上下岗，其中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专业监理工程师每月带班生产时间不得少于本月

施工时间的

80%

，总监理工程师每月带班监理时间不得少于本月施工时间的

60%

（不含）。

严禁照片打卡、集中代刷、他人代替打卡、利用技术手段远程打卡以及篡改考勤信息等任何

形式的弄虚作假行为。

 

